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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89年，其前身是浙江华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1年1月整体变更，成立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3月，华海药业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5年6月被中国证监委确定为第二批股权分置试点单位之一。

华海药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确认的“五个一批”重点企业，是全国

首家荣获“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称号的医药企业，主营医药制剂、原料药及中间体。 

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建诚药业”）成立于2016年，是华海

药业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厂区位于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洋片区

（医化园区），目前厂区为空地。根据集团公司的总体规划，华海建诚药业定位为华海药

业新的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特色原料药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 

为抢先抓住市场机遇，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拟在现

有厂区实施“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314 吨普瑞巴林海因酶、92 吨加巴喷丁腈

水解酶、400 吨普瑞酸酐项目”。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众参与

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

人民政府令 第 388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 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明确我公

司为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我公司依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388 号）、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

（浙环发【2018】10 号）等法规及文件的要求在公司网站、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居）

民委员会对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同步公示并征求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

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公司或环评单位提交的意见。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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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公示信息内容见附件。 

2.2 公示载体 

2.2.1 网络公示 

我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在公司网站上贴出本次项目公示，公示时间为 11

个工作日，即 2025 年 4 月 22 日至 2025 年 5 月 8 日。 

网页地址为 https://www.huahaipharm.com/news/1078.html，相关内容截屏见附

图。 

2.2.2 张贴公示 

我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至 2025 年 5 月 8 日在杜下浦村、团横村（土城村）、

小田村公寓和开发区管委会张贴了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公告内容见附件，公示现

场图片见附图。 

2.2.3 其他公示方式 

我单位未对本项目进行其他方式的公示。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设定的意见反馈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22 日至 2025 年 5 月 8 日。在公示期间

内，我公司及其环评机构均未接到公众以电话、信函、传真等方式提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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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度公参情况 

在网站公示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环保机构提交的意见，因此我公司未进行深度公参（如召开

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 

4. 公众意见处理 

4.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在我公司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我公司、环评单位、当地环保机构提交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4.4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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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工作由我公司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全部由我公司存档，环评单位备

份，以备今后审查。 

5.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5.3 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具体内容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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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项目公示张贴图片 

1、张贴公示内容 

（1）杜下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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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横村（土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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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田村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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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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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网站公示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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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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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承诺函 

 


